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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同编号：

	签订地点：

	签订时间：


野外工作用车租车合同

（参考样本）

甲方（承租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出租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、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中国地质调查局野外工作用车安全管理规定》及其他有关法律规章，按照平等、自愿、有偿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就以下各项条款达成协议，并共同遵守。
一、租赁或聘用期
（一）车辆
1.甲方租用乙方车辆         辆。
（1）车牌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；车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保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租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2）车牌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；车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保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租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3）车牌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；车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保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租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4）车牌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；车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保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租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5）车牌号码：               ；车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保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租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2.车辆已按照《中国地质调查局野外工作用车管理规定》通过车辆安全技术条件会审。
（二）驾驶员
1.甲方聘用乙方驾驶员         名。
（1）姓名：         ；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驶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龄：     年；健康状况：             ；聘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2）姓名：         ；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驶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龄：     年；健康状况：             ；聘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3）姓名：         ；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驶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龄：     年；健康状况：             ；聘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4）姓名：         ；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驶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龄：     年；健康状况：             ；聘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（5）姓名：         ；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驶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；驾龄：     年；健康状况：             ；聘期：自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
2.驾驶员已按照《中国地质调查局野外工作用车管理规定》通过会审。
二、费用及给付
1.费用包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1）车辆燃油费。
（2）过路过桥费。
（3）车辆保险费。
（4）驾驶员聘用费。
（5）驾驶员保险费。
（6）其他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2.费用：        元/辆天，合计：        万    仟    佰    拾 
    元    角    分，¥              元。
3.签订合同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费用的     % 预付款（¥        元）。租期结束后，乙方凭双方确认材料和发票，按实际租用时间与甲方结算。
三、权利与责任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与责任
1.甲方在合同有效期内拥有所租用车辆的使用权。
2.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车辆进行定期检修和日常维护保养。
3.甲方对于乙方驾驶员发生的身体疾病、意外伤害和乙方车辆发生的权属纠纷、交通事故、违章罚款等不负任何责任。
4.甲方有责任按照合同按时支付给乙方费用。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与责任
1.乙方车辆应符合《中国地质调查局野外工作用车安全管理规定》要求。
2.乙方对车辆行驶安全负责。乙方驾驶员发生身体疾病、意外伤害和车辆发生权属纠纷、交通事故、违章罚款等由乙方负责，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赔偿。
3.乙方应确保车辆性能良好，保持车辆清洁干净，负责车辆的维修保养工作和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。
4.乙方协助甲方做好车辆及驾驶员出野外前的安全技术条件会审工作；督促乙方驾驶员遵守国家及甲方有关规定。
5.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根据合同及时给付有关费用。
四、合同变更与解除
1.因实际情况发生变化，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，可以对本合同进行变更。
2.甲乙双方若单方面解除合同需提前     天通知对方，并承担违约责任。
五、违约责任
甲方或乙方违反本合同，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，赔偿数额由双方另行协商。
六、争议处理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无效的，可向   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七、其他
1.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2.本合同一式    份，甲方    份，乙方    份。
3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甲、乙双方可另行协商，签订补充合同。
八、附件
1.《中国地质调查局野外工作用车安全管理规定》。
2.《野外工作交通安全技术条件会审表》。
3.乙方营业执照、车辆营运证、车辆行驶证、车辆年审合格证、车辆保险单、驾驶员驾驶证、驾驶员身份证等复印件。
甲    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或经办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或经办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账    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题词：地调  安全  制度  通知
  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调院，各野外工作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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